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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计划与市场及其运动规律

褚 纯

什划与市场间题
,

在理论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间题
。

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

式
,

到底是计划经济 ? 还是商品经济? 数十年以来
,

始终没有科学的结论
,

直到我党十二届

三 中全会才明确肯定
:

社会主义经济
“

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
” 。

这在经济理

论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
。

但是多年来的改革实践
,

并未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很好地结合

起来
。

因此
,

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
,

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
、

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
、

计划

规律和价值规律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理清楚
,

乃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重大课题
。

一
、

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

从苏联 30 年代实行计划经济
,

到我党十二届三 中全会决定改革经济体制以来
,

人们普遍
一

认为
,

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
,

是计划经济
,

或者说
,

是以计划分配为主导的
“

产品经济
” ,

否定
、

排斥商品经济
,

忽视市场的调节作用
。

因此
,

在研究建立经济体制和制定 经 济政 策
、

时
,

总是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
,

而且
,

管得甚多
,

统得太死
。

从而使本来生机盎

然
、

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经济
,

逐渐变为条块分割的带有封建残余的
“

自然经济
” 。

因此
,

社

会主义制度本身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不但没有充分发挥出来
,

反而产生了一些副作 用 和 弊

端
。

党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总结了数十年来的历史经验
,

强调指出
: “

改革计划体制
,

首先要突
一

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
,

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
`

运用价值规律
,

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
。 ”

在近代生产发展史上
,

还没有一个
’

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排除商品经济而取得成功的社会实践
;
相反地

,

由于排斥和限制

商品经济而使本国经济遭受挫折和损失
。

倒是不乏先例
。

因为
,

商品经济和生产社会化是息

息相通
、

互相关联的
,

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
,

是生产社会化的前提
,
而生产社会化程

度的提高
,

又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向更高阶段发展创造 良好的条件
。 “

资 产 阶 级 在 它 的 不

到 一 百 年 的 阶 级 统 治 中 所 创 造 的 生 产 力

,

比 过 去 一 切 世 代 创 造 的 全 部 生 产 力 还 要 多

,

还 要

大 c" ①这 同 商 品 经 济 的 充 分 发 展 是 分 不 开 的
。

战 后

,

资 本 主 义 世 界 出 现 的 新 现 象

:

科 学 技 术

的 进 步 和 国 家 垄 断 资 本 主 义 的 发 展

,

又 是 在 商 品 生 产 和 生 产 社 会 化 的 相 互 促 进

、

共 同 发 展 的

一

过 程 中 实 现 的

。

以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为 基 础 的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的 建 立

,

为 生 产 社 会 化 和 生 产 力 的

发 展 铺 平 了 道 路

,

但 要 依 靠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来 创 造 比 资 本 主 义 更 高 的 劳 动 生 产 率

,

仍 然 离 不 开

商 品 经 济 的 充 分 发 展

,

特 别 是 在 原 来 生 产 力 发 展 水 平 较 低

,

自 然 经 济 又 占 相 当 大 比 重 的 社 会

_

主 义 国 家 中

,

离 开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而 去 进 行 现 代 化 建 设

,

简 直 是 不 可 思 议 的

。



,

商 品 经 济 的 充 分 发 展

,

是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不

-

可 逾 越
的

阶 段

,

是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发 展 内 在 要 求

,

不 应 把 它 视 为 旧
制 度 的 遗 物

,

更 不 应 把 它 同

资 本 主 义 划 等 号

。

商 品 经 济 是 作 为 自 然 经 济 的 对 立 物 而 产 生 和 发 展 起 来 的

,

是 社 会 历 史 和 生

产 发 展 的 一 大 飞 跃

。

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

,

既 要 以 一 定 的 社 会 分 工 和 生 产 社 会 化 为 前 提

,

它 又 反

转 过 来 推 动 社 会 分 工 和 生 产 社 会 化 的 进 一 步 发 展

,

从 而 推 动 社 会 生 产 力 的 迅 猛 发 展

。

所 有 这

些

,

都 同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发 展 的 客 观 要 求 相 一 致 的

。

在 这 个 意 义 上

,

我 们 可 以 这 样 说

:

没 有 发

达 的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

,

就 没 有 生 产 的 社 会 化
;

而 没 有 生 产 的 社 会 化
,

社 会 主 义 的 现 代
化

建 设 是 不 堪 设 想 的

。

田 此 可 见

,

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

,

发 展 商 品 经 济 和 实 行 计 划 经 济 决 不 是 互 相 排 斥 的

,

而 是

相 辅 相 成 的

。

那 种 把 商 品 经 济 和 计 划 经 济 截 然 对 立 起 来 的 观 点

,

在 理 论 上 是 没 有 根 据 的

,

在

实 践 中 是 有 害 的

。

因 为

,

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是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和 社 会 化 生 产 相 统 一 的 一 种 经 济 形

式

。

这 种 社 会 生 产 的 内 在 统 一 性

,

在 客 观 上

,

就 要 求 把 发 展 商 品 经 济 和 实 行 计 划 经 济 有 机 地

结 合 起 来

,

既 要 通 过 实 行 计 划 经 济 来 发 展 商 品 经 济

,

又 要 通 过 发 展 商 品 经 济 来 搞 活 计 划 经

济

,

两 者 互 相 联 系

、

互 相 渗 透

,

互 为 条 件

、

相 辅 相 成

,

由 此 而 推 动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的 协 调 发

展

。

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

,

以 私 有 制 为 基 础 的 商 品 经 济 和 计 划 经 济 确 实 是 存 在 着 不 可 调 和 的 矛

盾

。

尽 管 资 产 阶 级 的 经 济 学 家 们 进 行 长 期 的 研 究 和 探 索

,

提 出 了 名 目 繁 多 的 计 划 理 论 或 协 调

方 案

,

顶 多 也 只 能 为 资 产 阶 级 国 家 对 社 会 经 济 实 行 干 预 提 供 某 些

“

良 方

”

或 计 策

,

但 却 无 法 解

除 资 本 主 义 的 商 品 经 济 和 计 划 经 济 之 间 的 对 立 和 矛 盾

,

无 法 实 现 二 者 的 真 正 统 一

。

其 原 因 不

是 来 自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

,

而 是 根 源 于 资 本 主 义 的 基 本 矛 盾

—
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
人占有之间的矛盾。 在 这 个 矛 盾 对 社 会 经 济 运 动 起 着 支 配 作 用 的 条 件 下 , 整 个 社 会 生 产 只 能

呈 现 出 无 政 府 状 态

,

而 不 可 能 形 成 计 划 经 济

。

所 以

,

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

,

只 能 形 成 商 品 经 济

与 市 场 机 制 的 统 一

,

即 通 过 市 场 的 自 发 调 节

,

来 引 导 全 社 会 的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

。

故 称 资

本 主 义 的 商 品 经 济 为 市 场 经 济

。

在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下

,

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作 为 社 会 再 生 产 的 运 行 方 式

。

从 根 本 上 消 除 了

生 产 社 会 性 和 生 产 资 料 私 人 占 有 之 间 的 对 立 和 矛 盾

,

形 成 了 生 产 社 会 性 和 以 公 有 制 为 主 体 的

经 济 形 式 的 统 一

。

这 种 统 一

,

在 客 观 上 就 要 求 国 民 经 济 的 有 计 划 发 展 去 代 替 社 会 生 产 的 无 政

府 状 态

,

就 要 求 实 行 计 划 经 济 和 发 展 商 品 经 济 建 立 内 在 的 本 质 联 系

,

社 会 主 义 的 计 划 经 济 是

以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为 内 容 的

。

而 社 会 主 义 的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又 是 在 计 划 体 制 中 运 行

和 发 展 的

,

两 者 互 相 渗 透

、

互 相 制 约

,

由 此 而 推 动 着 整 个 国 民 经 济 持 续

、

稳 定 而 又 协 调 地 向

前 发 展

。

这 正 是 在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基 础 上 的 有 计 划 商 品 经 济 的 优 点 和 特 点

,

也 是 社 会 主 义 制

度 优 越 于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在 经 济 体 制 上 的 具 体 体 现

。

二

、

计 划 机 制 和 市 场 机 制

机 制 一 词 是 从 自 然 科 学 中 引 用 过 来 的

,

其 原 意 是 指 人 们 为 了 进 行 某 种 活 动 而 制 造 和 使 用

的 工 具 或 手 段

。

在 经 济 学 上 使 用 机 制 这 一 概 念

,

则 有 多 种 说 法 和 理 解

。

在 我 看 来

,

经 济 机 制

就 是 经 济 规 律 借 以 发 挥 作 用 的 形 式 或 方 式

。

比 如

,

价 格 机 制 就 是 价 值 规 律 借 以 发 挥 作 用 的 表

现 形 式
;
市 场 价 格 围 绕 着 价 值 而 上 下 波 动

,

则 是 这 个 规 律 在 私 人 交 换 过 程 中 的 运 行 方 式

。

经

济 规 律 是 比 较 抽 象 的

,

是 看 不 见 摸 不 着 的
;
经 济 机 制 则 是 比 较 具 体 的

,

是 可 以 感 知 的

。

因



,

考 察 和 研 究 经 济 机 制 的 产 生

、

发 展 和 特 点

,

乃 是 认 识 和 运 用 客 观 经 济 规 律 的 重 要 途 径 和

方 法

。

在 社 会 主 义 的 有 计 划 商 品 经 济 的 条 件 下

,

具 体 的 经 济 机 制 是 多 种 多 样 的

,

按 照 马 克 思 的

劳 动 二 重 性 学 说

,

大 体 上 可 以 分 为 两 大 类

:

以 实 物 形 式 体 现 出 来 的 一 些 范 畴 可 纳 入 计 划 机 制

,

以 价 值 形 式 来 表 现 的 一 些 范 畴 则 可 以 划 归 市 场 机 制

。

但 这 两 种 类 型 的 经 济 机 制 又 不 是 彼 此 孤

立 的

,

而 是 互 相 依 存 的

。

计 划 机 制 离 不 开 价 值 规 律

,

市 场 机 制 也 不 能 摆 脱 计 划 规 律

,

这 两 个

规 律 在 计 划 机 制 和 市 场 机 制 的 运 行 中 都 起 着 调 节 作 用

,

既 要 依 据 计 划 规 律 的 要 求

,

运 用 计 划

机 制 来 调 节 市 场

,

逐 步 建 立 和 健 全 社 会 主 义 的 市 场 体 系

:

又 要 依 据 价 值 规 律 的 要 求

,

运 用 市

场 机 制 来 实 行 计 划 调 节

,
`

改 革
和
完 善
社 会 主 义

的 计
划
体 制

。

只 有 自 觉 依 据 和 综 合 运 用 这 两 个

经 济 规 律

,

把 计 划 机 制 和 市 场 机 制 有 机 结 合 起 来

,

才 能 保 证 社 会 主 义 的 有 计 划 商 品 经 济 的 健

康 发 展

。

从 50 年代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来看
,

主 要 问 题 起 因 于 两 个 方 面

,

即 一 方 面 把 计 划 经 济 同

价 值 规 律 和 市 场 机 制 对 立 起 来

,

人 为 地

“

限 制

”

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的 作 用 与 范 围

,

竭 力 推 行

以 实 物 分 配 为 特 征 的

“

产 品 经 济

” ;
另 一 方 面

,

又 没 有 很 好 地 研 究 和 掌 握 计 划 规 律 的 性 能

、

作

用 和 特 点

,

没 有 完 善 计 划 机 制 的 机 能

、

体 系 和 结 构

,

而 是 把 计 划 经 济 的 机 制 隶 属 于 国 家 的 行

政 组 织 和 体 系 结 构

。

从 而 在 计 划 体 制 上 形 成 了 以 行 政 管 理 为 主

,

集 中 过 多

、

统 得 过 死 的 弊

端

,

割 裂 了 计 划 经 济 和 商 品 经 济 的 内 在 联 系

,

阻 碍 了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的 正 常 发 展

。

针 对

这 种 情 况

,

党 的 十 二 届 三 中 全 会 的 《 决 定 》着 重 批 判 了 把 计 划 经 济 同 商 品 经 济 对 立 起 来 的 传 统

观 念
;
同 时 又 向 我 们 指 出

, “

即 使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商 品 经 济

,

它 的 广 泛 发 展 也 会 产 生 某 种 盲 目

性

,

必 须 有 计 划 的 指 导

、

调 节 和 行 政 管 理

” 。

这 就 是 说

,

既 要 充 分 重 视 价 值 规 律 的 作 用 与 要 求

,

大 力 发 展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
;
又 要 认 真 研 究 计 划 规 律 的 作 用 与 要 求 以 及 供 给 和 需 求 之 间 的

矛 盾 运 动

,

对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进 行 引 导

、

调 节 和 管 理

。

只 有 这 样

,

才 能 保 证 社 会 主 义 的

商 品 经 济 有 计 划 按 比 例 协 调 发 展

。

从 计 划 体 制 来 说

,

不 论 是 指 导 性 的 计 划

,

还 是 指 令 性 的 计 划
,
也 不 论 是 微 观 的 计 划 管 理

,

卜

还 是 宏 观 的 计 划 管 理

,

都 必 须 自 觉 依 据 价 值 规 律

,

运 用 价 格 这 个 最 有 效 的 调 节 手 段

,

通 过 市

场 机 制 对 全 社 会 的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实 行 引 导 和 管 理

。

在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中

,

对 市 场 价

格 实 行 计 划 管 理 是 理 所 当 然 的

。

问 题 是 国 家 对 市 场 价 格 的 管 理

,

统 得 太 宽

,

管 得 太 死

。

既 未

能 体 现 价 值 规 律 的 要 求

,

也 不 能 反 映 供 求 关 系 的 变 化

。

据 统 计

,

十 二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前

,

有
4

万 多 种 商 品 的 订 价 权 集 中 在 国 务 院 及 有 关 部 门 手 中
。

这 样

,

就 把 本 来 十 分 灵 敏 的 市 场 机 制 和

价 格 机 制 给 卡 死 了

。

出 现 了 商 品 比 价 不 合 理

,

购 销 价 格 倒 挂

,

质 量 差 价 拉 不 开 等 违 反 价 值 规

律 的 现 象

。

马 克 思 说 过

: “

完 全 不 需 要 所 有 商 品 的 价 格 同 时

_

上
涨 或 跌 落

。

只 要 若 干 主 要 商 品 的

价 格 在 一 种 情 况 下 上 涨

,

或 在 另 一 种 情 况 下 跌 落

,
就 足 以 提 高 或 降 低 全 部 流 通 商 品 的 待 实 现

的 价 格 总 额

。 ” ②这 就 告 诉 我 们
:

在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中

,

对 市 场 价 格 实 行 计 划 管 理

,

完 全 不

需 要 由 中 央 集 中 那 么 多 的 商 品 订 价 权

,

只 要 掌 握

“

若 千 主 要 商 品 的 价 格

” ,

把 计 划 机 制 和 市 场

机 制 有 机 地 结 合 起 来

,

就 可 以 逐 步 形 成 一 个 既 反 映 价 值

,

又 反 映 供 求 关 系 的 价 格 体 系

,

也 有

利 于 建 立 和 健 全 社 会 主 义 的 市 场 体 系

。

再 从 市 场 机 制 来 看

,

在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中

,

市 场 是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的 连 动 阀

,

是

横 向 经 济 联 系 的 纽 带

。

在 市 场 这 个 广 阔 的 经 济 领 域 内

,

有 多 种 经 济 成 分 参 与 活 动

,

也 有 多 种

经 济 规 律 和 机 制 同 时 存 在 并 发 生 作 用

。

但 是

,

市 场 的 性 质

,

总 是 由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商 品 经 济 的

·

性 质 决
定 的

,

在 以 公 有 制 为 基 础 的 有 计 划 商 品 经 济 中

,

市 场 的 主 体 也 必 然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计 划



。

因 此

,

对 市 场 的 主 要 经 营 活 动 实 行 计 划 管 理 也 是 理 所 当 然 的

。

另 一 方 面

,

市 场 作 为 商

-

品 流 通 和
货 币 交 换

的
阵

地

,

竞 争 机 制

,

供 求 机 制 又 必 然 顽 强 地 发 挥 作 用

,

随 着 市 场 的 经 营 范

围 和 横 向 联 系 的 扩 展

,

也 会 产 生 某 种 盲 目 性

,

价 值 规 律 在 这 里 依 然 是

“

作 为 一 种 内 在 的

、

无

声 的 自 然 必 然 性 起 着 作 用

” 。

③ 因 此
,

要 进 一 步 发 展 有 计 划 的 商 品 经 济

,

建 立 和 健 全 社 会 主

义 的 市 场 体 系

,

不 仅 要 自 觉 运 用 计 划 规 律 和 计 划 机 制 来 引 导

、

调 节 和 控 制 市 场 的 主 要 经 营 活

动
,
而 且 要 切 实 依 据 价 值 规 律 和 供 求 规 律 的 要 求

,

逐 步 改 革 价 格 管 理 体 制

,

形 成 一 个 合 理 的

价 格 体 系

。

只 有 这 样

,

才 能 自 觉 地 克 服 或 避 免

“

商 品 生 产 者 的 无 规 则 的 任 意 行 动

, ”

④保 证 有

计 划 的 商 品 经 济 沿 着 社 会 主 义 方 向 稳 定 而 又 协 调 地 向 前 发 展
。

在 当 前 治 理 整 顿

、

深 化 改 革 的 过 程 中

,

必 须 实 行 两 手 抓 同 时 并 举

,

即 一 手 抓 计 划 机 制

,

一 手 抓 市 场 机 制

,

既 要 正 确 运 用 计 划 规 律 来 指 导

、

调 节 和 管 理 市 场

,

又 要 自 觉 依 据 价 值 规 律

,

利 用 市 场 机 制 来 检 验

、

修 订 和 补 充 国 家 计 划

,

不 断 提 高 国 民 经 济 计 划 的 科 学 性

,

从 而 保 证 社

-

会
再 生

产
的

重 大
比

例
比

较
适 当 和

有 计
划

的 商
品 经

济
健

康 发
展

。

三

、

计 划 规 律 和 价 值 规 律

马 克 思 说

: “

人 人 都 同 样 知 道

,

要 想 得 到 和 各 种 不 同 的 需 要 量 相 适 应 的 产 品 量

,

就 要 付 出 各

种 不 同 和 一 定 数 量 的 社 会 总 劳 动 量

。

这 种 按 一 定 比 例 分 配 社 会 劳 动 的 必 要 性

,

决 不 可 能 被 社

会 生 产 的 一 定 形 式 所 取 消

,

而 可 能 改 变 的 只 是 它 的 表 现 形 式

,

这 是 不 言 而 喻 的

” 。

⑤这 就 是

说
,

任 何 社 会 生 产 特 别 是 社 会 化 的 大 生 产

,

都 要 求 按 照 社 会 需 要 的 一 定 比 例

,

把 社 会 总 劳 动

分 配 于 各 个 特 殊 的 生 产 部 门

,

这 是 社 会 生 产 发 展 的 普 遍 规 律

。

但 这 个 规 律 的 实 现 形 式

,

在 不

同 的 社 会 制 度 和 生 产 条 件 下

,

又 是 不 同 的

,

或 者 说

,

又 各 有 自 己 的 特 殊 表 现 形 式

。

按 比 例 分

配 社 会 劳 动 的 规 律

,

在 商 品 经 济 取 代 自 然 经 济 而 成 为 一 种 生 产 方 式 的 条 件 下

,

一 般 都 要 借 助

于 价 值 规 律 对 社 会 生 产 起 着 调 节 作 用

,

而 在 不 同 的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下

,

价 值 规 律 作 用 的 性 质

、

范 围 和 表 现 形 式 又 有 自 己 的 特 点

。

在 简 单 商 品 经 济 中

,

价 值 规 律 通 过 市 场 价 格 波 动 和 供 求 关 系 变 化

,

在 有 限 的 范 围 内 调 节

着 个 体 生 产 者 的 生 产 和 再 生 产
,
在 资 本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中

。

价 值 规 律 通 过 市 场 竞 争 和 生 产 无 政

府 状 态

,

在 周 期 性 的 经 济 危 机 中

,

调 节 着 社 会 的 再 生 产 与 流 通

,

在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中

,

由

于 国 民 经 济 的 有 计 划 发 展 取 代 了 社 会 生 产 的 无 政 府 状 态

,

价 值 规 律 则 通 过 计 划 机 制 和 市 场 机

制 等 经 济 杠 杆

,

在 社 会 生 产 和 社 会 需 要 的 矛 盾 运 动 中

,

调 节 着 社 会 主 义 的 再 生 产 与 流 通

。

由

此 可 见

,

按 比 例 分 配 社 会 劳 动 这 一 社 会 生 产 发 展 的 普 遍 规 律

,

在 公 有 制 基 础 上 的 有 计 划 的 商

品 经 济 中

,

既 要 通 过 计 划 规 律 来 调 整 各 个 部 门 之 间 的 比 例 关 系

,

又 要 通 过 价 值 规 律 来 调 节 供

、

产

、

销 之 间 的 矛 盾

。

所 以

,

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总 劳 动

,

在 再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分 配 与 再 分 配

,

是 由

计 划 规 律 和 价 值 规 律 这 样 两 个 规 律 互 相 配 合 共 同 调 节 的

。

由 于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是 计 划 经 济 和 商 品 经 济 的 统 一

,

是 有 计 划 的 商 品 经 济

。

所 以

,

存 在 于

这 种 经 济 之 中 的 计 划 规 律 和 价 值 规 律

,

不 是 互 相 排 斥 的

,

而 是 互 相 渗 透 的

。

计 划 规 律 对 商 品

经 济 的 调 节 作 用

,

主 要 是 通 过 调 节 社 会 生 产 和 社 会 需 要 之 间 的 矛 盾 运 动 体 现 出 来 的

,

即 由 社

会 主 义 国 家 对 这 对 矛 盾 的 现 实 运 动 和 发 展 趋 势

。

进 行 考 察

、

分 析 和 预 测

,

制 订 出 发 展 国 民 经

济 的 计 划

,

安 排 积 累 和 消 费 之 间 的 适 当 比 例

,

使 社 会 生 产 和 社 会 需 要 互 相 适 应

,

这 正 是 在 公

有 制 基 础 上 的 有 计 划 商 品 经 济 的 一 个 基 本 特 征

。

价 值 规 律 对 计 划 经 济 的 调 节 作 用

,

则 主 要 是

通 过 调 节 个 别 劳 动 时 间 和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的 矛 盾 运 动 体 现 出 来 的

,

即 由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对
这



,

按 照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量 决 定 商 品 价 值 量 的 客 观 要 求

,

运 用 价 格

-

机 制 及 其 他 有 关 的 经 济 杠 杆

,

来 调 节 供

、

产

、

销 之 间 的 矛 盾

,

求 得 总 供 给 和 总 需 求 的 大 体 平

衡

。

这 可 以 说

,

是 以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为 内 容 的 社 会 主 义 计 划 经 济 的 又 一 个 基 本 特 征

。

从 经 济 规 律 调 节 生 产 的 实 际 内 容 来 看

,

计 划 规 律 主 要 是 从 具 体 的 有 用 劳 动 方 面

,

要 求 各

种 使 用 价 值 的 生 产 同 社 会 对 它 们 的 需 要 互 相 适 应

,

为 此

,

就 必 须 按 照 社 会 需 要 的 各 种 产 品 的

具 体 数 量 和 比 例

,

把 社 会 总 劳 动 分 配 于 各 个 特 殊 的 与 之 相 适 应 的 物 质 生 产 部 门

,

求 得 生 产 和

.

需

要

的 大 体 平 衡

,

从 而 实 现 商 品 生 产 和 商 品 流 通 的 协 调 发 展

。

价 值 规 律 则 主 要 从 抽 象 的 一 般

人 类 劳 动 方 面

,

要 求 既 在 社 会 总 劳 动 时 间 中

,

只 把 必 要 的 比 例 量 用 在 不 同 类 的 商 品 上

,

又 在

每 个 单 位 商 品 上 只 耗 费 社 会 必 要 的 劳 动 量

,

按 照 等 价
(等量劳动 ) 交换 的原则

,

使 各 种 使 用 价

-

值
不 同

的 商
品

供 给 与 社 会 需 求
相

适
应

,

求 得 供

、

产

、

销 的 基 本 平 衡

,

从 而 保 证 社 会 的 再 生 产

与 流 通 有 计 划 按 比 例 发 展

。

由 此 可 见

,

在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基 础 上 的 有 计 划 的 商 品 经 济 中

,

计 划

规 律 和 价 值 规 律 对 社 会 再 生 产 与 流 通 的 调 节 作 用

,

并 不 是 互 相 排 斥

、

消 长 不 一 的

,

而 是 互 相 渗

-

透

、

相 辅 相 成 的

。

再 从 经 济 规 律 所 体 现 的 经 济 利 益 关 系 的 性 质 来 看

,

计 划 规 律 和 价 值 规 律 的 作 用 方 式 和 角

度

,

也 是 既 有 区 别

、

又 有 联 系 的

。

前 者 对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的 调 节 作 用

,

是 从 宏 观 经 济 出 发 的

。

因 为

,

计 划 规 律 是 在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的 基 础 上

,

作 为 生 产 无 政 府 状 态 的 对 立 物 而 产 生 和 发 生

_

作 用 的

。

它 首 先 体 现 的 是 全 体 劳 动 人 民 的 整 体 利 益 或 全 局 利 益

。

而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整 体 利 益

或 全 局 利 益 又 是 由 劳 动 群 众 的 个 人 利 益 和 集 体 利 益 构 成 的

。

所 以

,

国 家 计 划 作 为 全 民 利 益 的

体 现 者

,

必 须 兼 顾 劳 动 者 的 集 体 利 益 和 个 人 利 益

。

价 值 规 律 对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的 调 节 作 用

,

是

从 微 观 经 济 出 发 的

。

它 首 先 要 求 各 个 商 品 生 产 者 生 产 商 品 时 所 耗 费 的 劳 动 量

,

不 得 超 过 该 商

-

品 的
社 会

必 要
劳 动

量

。

直 接 体 现 商 品 生 产 者 的 个 体 利 益 和 他 们 之 间 的 经 济 利 益 关 系

,
另 一 方

面
,

社 会 在 每 一 种 商 品 上 所 耗 费 的 劳 动 量

,

又 不 得 超 过 它 在 社 会 总 劳 动 量 中 所 占 的 必 要 的 比

例 量

。

这 又 使 商 品 生 产 者 的 局 部 利 益 或 个 体 利 益 和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整 体 利 益 紧 密 地 联 系 在 一

起

。

所 以

,

价 值 规 律 在 有 计 划 的 商 品 经 济 中 的 作 用

,

也 必 须 兼 顾 国 家

、

集 体 和 个 人 这 三 者 之

间 的 经 济 利 益

。

它 和 计 划 规 律 的 作 用 方 式 和 角 度 虽 然 有 所 不 同

,

但 它 们 所 体 现 的 各 个 层 次 和

方 面 的 经 济 利 益

,

都 是 在 根 本 利 益 一 致 的 前 提 下

,

全 局 和 局 部

、

整 体 和 个 体 之 间 的 经 济 利 益

关 系

,

都 是 在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范 围 以 内 的 经 济 关 系

。

因 此

,

在 有 计 划 的 商 品 经 济 中

,

必 须 在 坚

持 社 会 主 义 原 则 和 道 路 的 前 提 下

,

自 觉 依 据 和 运 用 计 划 规 律 和 价 值 规 律 的 调 节 作 用

,

把 各 个

方 面 和 不 同 层 次 的 经 济 利 益 关 系 理 顺

,

促 进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的 发 展

,

以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匆

质 生 活 和 文 化 生 活 的 需 要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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